
2026.03.26更新 

本表內容來源為本班學生修業要點及其相關規定。應繳之電子檔一律寄至 tcsl@gms.ndhu.edu.tw，主旨：學生姓名_表單名稱。 

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學生修業歷程 

修業年限：二至七年(不含休學)，論文以中文書寫。 

※各項申請表格請填寫清楚完整，若有缺漏或錯誤，造成權益受損，學生請自行負責。未盡事宜參閱本班(校)法規。 

 

成為本班學生

• 通過入學考試(國內、境外招生等)
• 申請校內雙學位或轉系所等

通過學術研究
倫理課程

• 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成為原則。(通過後請將證明電子檔email到班辦信箱tcsl@gms.ndhu.edu.tw；紙本證明文件於資格審核時提供)
• 最遲於學位論文資格審查前完成。未提出通過證明者，不得申請論文學位考試

• 若曾修習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相關課程且出具修課通過證明，經本班審查核准者得免修

論文指導教授
確認

• 學生最遲於修業第三學期註冊前確認論文指導，繳交「論文指導申請書」至班辦公室，並修習指導教授「論文研究」課程

學位論文研究
計畫審查

• 學生最晚於論文考試前三個月提出「論文研究計畫申請」，申請時程為每學期加退選前一週。詳細規定參閱本班「博士學位論文計畫審查作業要點」

• 申請後4週內繳交封面有指導教授簽名之論文研究計畫書定稿(紙本+電子檔)送班辦公室。班辦公室送校內外委員審查(審查期間至少2週)
• 通過論文研究計畫，核發通過證明。通過後始得撰寫論文，於通過至少三個月後方能申請論文學位考試。若為「修正後通過」，請於申請論文學位考試時提交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「論文計畫修訂確認書」

• ※原則上論文研究計畫題目應與學位論文題目相符，若有調整，須經指導教授同意。通過論文研究計畫後，若論文題目異動，應填寫論文題目異動申請。若更改論文研究計畫，授權指導教授判斷計畫主題、研
究領域變動幅度，決定是否要重新提出申請

畢業初審

• 學生修業達六學期以上，畢業前每學期進行畢業審查(分畢業學分審查及確認學位考試申請狀況二階段)，上學期於10月中，下學期於3月中進行，學生須親自確認簽名

• 若有修業未達六學期擬畢業者，請於擬畢業當學期註冊日前(含)通知班辦公室處理

學位論文資格
審核

• 學生提送「資格審查申請表」連同審查文件送班辦公室辦理

• 審核項目：(1)修習通過應修科目與學分(不含論文研究)達10學分以上：(2)完成「學術研究倫理課程」並通過測驗：(3)通過論文研究計畫審查：(4)在學期間須於具全文匿名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刊物或學術研討
會(含研究生論文發表會)發表至少兩篇，且為主要作者：(5)已完成學位論文初稿

• 繳交文件：(1)歷年成績單：(2)學術研究倫理通過證明：(3)論文研究計畫審查通過證明：(4)學術刊物全文審查意見、刊登證明及刊登目錄影本或學術研討會全文審查意見、議程或發表證明(若為摘要審查另附全
文)：(5)論文初稿

• 通過後成為本班博士候選人，並核發證明。※通過資格考核始得開始論文學位考試※

學位論文初稿
審查

• 通過學位論文資格審查滿三個月以上，完成學位論文初稿後得提送論文初審。提出時間：上學期10月1日以前申請，下學期3月20日以前申請

• 填寫本班「博士論文書面初審申請表」送指導教授確認。指導教授同意後推薦審查委員建議名單簽名後送班辦公室進行初審(請預留至少2週的審查時間)
• 檢附論文初稿紙本至少3份+電子檔，上學期於10月20日以前，下學期於4月10以前送交辦公室彙辦

• 審查完成後通知審查結果

論文學位考試
申請

• 通過學位論文初稿審查後，同學填寫本班「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」並至本校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填寫列印「學位考試申請表」，將以下申請檢附文件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班辦公室辦理。

• 申請檢附文件：本校學位考試申請表、本班學位考試申請表(紙本+電子檔)、口試前學位論文相似度比對確認單(紙本+相似度比對結果電子檔)、及歷年成績表一份。論文計畫若為修正後通過應繳「修訂確認書」

• 申請時程：上學期於11月底f前，下學期於5月底前提出申請。並於考試日期前三週前繳交正式論文(口試稿含中文摘要)紙本5份+電子檔送班辦公室

• 指導教授學位考試日期安排：上學期於7月15日前，下學期於1月15日前

• 學位考試當日場地借用，學生請自行登入本校「教室講堂借用系統」辦理場地借用，(考試地點以本校壽豐校區為原則，特殊情況須經本班同意)

• ※考試委員資格請參閱本班「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」

通過語言能力

• 學生畢業前須通過本班語言能力門檻，請提供證明文件(最遲於辦理離校時提送)
• 母語非華語者：應通過「華語文能力測驗」聽力測驗及閱讀測驗分數等級為高階級(TOCFL Level 4)以上或修習通過高階華語文課程達4學分以上

• 母語為華語者：即本國生應符合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」外語能力合格認定基準，或修習通過前述認定基準所列外語之任何一種課程累計至少4學分

完成學位論文
畢業離校

• 通過論文學位考試，應繳交紙本論文(格式參考本班網頁說明，班上2本，圖書館2本)及學位論文定稿口試後相似度比對確認單(紙本+相似度比對結果電子檔)，並完成本校研究生論文全文電子檔建檔上傳

• 通過本班畢業門檻：畢業複審(完成並通過畢業最低學分及科目)、語言能力及實習時數(115學年度起學生適用)
• 歸還借用物品，辦理離校

• 完成離校手續，恭喜畢業


